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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109年「馬祖校區清潔勞務暨廢棄物清運」 
評選須知 

 

招標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109年「馬祖校區清潔勞務暨廢棄物清運」。 

一、本評選須知（以下簡稱本須知）係依據「政府採購法第四十九條」、「採

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等規定，由招標

機關成立本採購案之「採購評選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對投標廠

商之 109 年「馬祖校區清潔勞務暨廢棄物清運」（以下簡稱企劃書）辦理

公開評選優勝者；企劃書(1式 6份)請以 A4橫式直視編排書寫，企畫書內

容以 30頁為限(頁數不計封面、頁首、頁尾、型錄、其他附件等)，圖樣得

採 A3規格紙張(請摺頁成 A4規格)。 

二、廠商之企劃書得以「口頭報告」或「簡報」方式報告，另可提供簡報用之

「書面簡報資料」至少 1式 6份，報告時提供現場委員參考，得標後與企 

    劃書納為契約之一部份。如未參加簡報者，由評選委員就其企劃書資料評

分。 

三、本委員會依本須知評選投標廠商之「企劃書」之評分項目、內容及配分權

重訂定詳見附表一(本文件第 5頁)。 

四、評選作業及程序： 

    評選日期：預定於民國 109 年 7 月 16 日（星期四）上午 10 時整，惟「

評選」階段確實時間視「資格」階段之審標結果及情況於評選開始前宣

布之。 

    評選地點：國立臺灣海洋大學行政大樓三樓會議室（基隆市北寧路二號

）。 

    評選投標廠商之「企劃書」簡報先後次序：於完成「資格」階段審標結

果合於本招標文件規定者之廠商，由招標機關當場抽籤隨機抽定評選次

序。 

    廠商準備時間為五分鐘，報告時間為十分鐘，答詢問題時間為十分鐘，

合計不得超過二十五分鐘為原則(實際時間得由評選委員視答詢狀況增

減)；確實時間得由本委員會視情況於評選開始前公布之。廠商簡報時，

其他廠商應退出場外。 

    廠商於評選簡報及答詢時，請由公司負責人或專案經理級以上之人員主

持。其出列席人員至多五人為限，所有出列席人員請攜帶身分證備查。 

    廠商簡報時，針對「企劃書」內容及範圍提出簡報（或說明），廠商出

列席人員簡報完畢後，得由本委員會各委員對廠商「企劃書」內之項目

及其內容提出詢問，由廠商出列席人員答詢。本委員會如有建議事項者

得與廠商協商，協商更改其內容；惟廠商保有接受或同意協商及更改之

權利。 

    廠商經本委員會唱名三次未到者，視同放棄「簡報及詢答」之機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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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得就逕行對該廠商之「企劃書」評選（分）。 

    簡報所需之展示軟硬體設備，由投標廠商自行備妥及架設；另不允許廠

商於評選開始前或結束後提供補充文件或資料。 

      (以上有關針對「企劃書」內容及範圍簡報作業規定適用於評選委員認為

有必要請廠商進行簡報時，否則，可略過簡報程序，逕行進入詢答作業)

。 

    本委員會因不可抗力因素須終止及改變評選程序及時程，即依採購法規

定辦理。 

    本委員會執行評選作業所使用的表件如下： 

「投標廠商企劃書評選審查及評分表」(附表一)。 

「投標廠商企劃書評選結果總分及序位彙總表」(附表二)。 

五、評選之計分及序位： 

評選總分為 100 分，本委員會各出席委員依 109 年「馬祖校區清潔勞

務暨廢棄物清運」及本須知指定評分項目、內容及配分權重，對廠商

「規劃企劃書」內容予以評審及評分，其結果由各出席委員各別填寫於

「投標廠商企劃書評選審查及評分表」。 

評選投標廠商之「企劃書」係採用「序位法」，本委員會出席委員完成

所有廠商之評選作業後，先就各委員對個別廠商所給總分轉換為序位排

名（總分最高者序位得第一；總分第二高者序位得第二；總分第三高者

序位得第三；以後類推）；再以所有出席評選委員對個別廠商之總分及

序位加以總合彙整於「投標廠商企劃書評選結果總分及序位表彙總表」

，獲得總合數最低者得總序位名次第一，總合數第二低者得總序位名次

第二，總合數第三低者得總序位名次第三；餘此類推。 

評選結果計評選優勝者至多三名為限，必要時得以減少名額。任一廠商

之「企劃書」經本委員會出席委員評選結果，若出席委員所給總分經平

均後總分低於八十分以下者，視為評選未合格。 

評選後如有二家以上廠商總序位名次相同均獲為第一者，以得序位名次

第一最多者為總序位名次第一；仍相同者，以各委員分數加總高低排序

，總分最高者得總序位名次第一；再有相同者以總標價低者為序位名次

第一；最後再有相同者以抽籤決定總序位名次第一者。 

六、評選委員之迴避： 

依「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第十四條規定： 

  本委員會委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即迴避，不得辦理評選： 

就案件涉及本人、配偶、三親等以內血親或姻親，或同財共居親屬之利 

益者。 

本人或其配偶與受評選之廠商或負責人間現有或三年內曾有僱傭或代理 

關係者。 

有其他情形足以使受評選之廠商認其有不能公正執行職務之虞，經受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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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之廠商以書面敘明理由，向招標機關提出，經本委員會作成決定者。 

招標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或本委員會召集人發現委員有前項應行迴避 

之情形而未迴避者，應令其迴避，並得另行遴選委員代之。但委員總額 

不符合採購法第九十四條第一項關於人數之規定時，應另行遴選委員代 

之。 

本委員會之委員，於開始進行評選前，應當場填妥「評選委員聲明書」

，如有前開情事之一者，應即迴避並退出本招標案之評選。 

七、其他事項： 

廠商之「企劃書」內容其有關智慧財產權、著作權、專利權等問題，由

投標廠商自行負責，如有侵害第三人合法權益時由廠商負責處理並承擔

一切法律負責，與招標機關無涉。 

招標機關因故（預算刪減、減少或不可抗力之原因）停止辦理評選或決

標後無法簽訂契約時，不對投標或得標廠商做任何補償。 

依本須知辦理評選之過程及結果，本委員會應指派人員紀錄；完成評選

作業後，其資料、紀錄（有協商紀錄或文件者，應附之）及結果等文件

，應交付招標機關，由招標機關依招標文件規定進行「議價」階段作業

。 

招標機關對於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但未得標之廠商，於「議價」階段前宣

佈序位結果。評選委員會之會議紀錄，除涉及個別廠商之商業機密者外

，投標廠商並得申請查閱。 

得標廠商之「企劃書」於決標日之次日起 7 日內（例假日不計），依照

評選結果及紀錄，製作正式之 109 年「馬祖校區清潔勞務暨廢棄物清運

」一式 6 份，提交於招標機關確認後為契約書（履約標的）所稱之：「

應給付之標的及工作事項」。得標廠商不提交或拒絕提交者視為不履行

契約，招標機關得解除契約並依本招標文件處理。 

本須知未載明者，依政府採購相關法令辦理。 

企劃書按評分項目，由廠商自行斟酌分章節段落撰寫，茲提供下列撰寫

大綱供廠商參考： 
有關本校 109年「馬祖校區清潔勞務暨廢棄物清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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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馬祖校區(全區)室內及室外 

109年「馬祖校區清潔勞務暨廢棄物清運」需求： 

1. 

各樓層男、女

廁所 (含浴

室) 

 

每日

二次 

馬桶、小

便斗清

洗、消毒 

保持清潔無臭味，便器堵塞隨時清

理，消毒作業每週二次 

每日

一次 

洗臉台清

洗、鏡面

擦拭無痕

跡 

含地面、牆壁清掃保持乾燥清潔、門

窗玻璃每週刮洗一次、垃圾清倒 

2. 

各樓走道

(廊)、樓梯間

地板 

每日

一次 

清掃使保

持光亮 

發現蜘蛛網隨時處理 

3. 

各公共區域

垃圾處理 

每日

一次 

垃圾清理

運棄(含

放假日) 

垃圾桶每兩週清洗一次 

4. 
電梯、安全門 每日

一次 

清掃、拖

地、亮潔 

每週拖地一次、不銹鋼材質上油保養

每月一次 

5. 
屋頂平台(含

各樓層陽台) 

每月

一次 

清掃、除

污、除草 

排水口每週清掃一次，保持清潔無臭

味 

6. 
大樓門窗玻

璃 

每月

二次 

擦拭潔亮 含框柱 

7. 
建築物外四

周環境 

每日

一次 

清掃 保持清潔無臭味，含排水溝清理 

8 
廢棄物清理

運棄 
依校方需求辦理 

9 鋤草 依校方需求辦理 

10 本案含垃圾袋、清潔劑、消毒劑等耗材。 

壹.範圍 

1.教學大樓：1、2樓開放空間及廁所、教室、淋浴間。 

2.餐廳：1、2樓開放空間及廁所。 

3.學生宿舍：廁所及開放空間。 

4.校園戶外：全區空地草地及花圃清理。 

貳.清潔作業項目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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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投標廠商企劃書評選審查及評分表 

招標標的名稱：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109年「馬祖校區清潔勞務暨廢棄物清運」。 

委員編號：           

日期：109年 7月 16日 

評選項目及內容 

廠商 1 廠商 2 廠商 3 項 

次 

評審項目 

及配分 
子項目分析 

配

分 

一 
履約能力

及實績 

1.公司組織與現況說明。 

2.專業人力及主要設備規劃。 

3.履約能力與實績。 

4.現場人員經驗及能力。  

30    

二 
專業技術

能力 

1.實施計畫與工作流程。 

2.現場工作人力之專業度。 

3.清潔維護工作之緊急應變與缺失改善

對策。 

30    

三 品質管理 

1.工作人員管理與訓練。 

2.採用清潔用品符合安全與環保標章。 

3.現場清潔維護方式及施作品 

  質。 

30    

四 
報告與詢

答 
對本案認知了解與建議 10    

小計（總滿分為 100 分）    

序位    

評 選 結 果 不 合 格 理 由 及 意 見    

委員評分後，請依高低分數順序排定序位。 

 

 
 

附表二 

評選委員簽名處 

 

 

 

 

 

 

 

 

 

簽妥後請沿虛線對褶彌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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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投標廠商企劃書評選結果總分及序位彙總表 

招標標的名稱：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109年「馬祖校區清潔勞務暨廢棄物清運」。 

   廠商評選序號 1 2 3 4 5 

評選委員編號 總分 序位 總分 序位 總分 序位 總分 序位 總分 序位 

           

           

           

           

           

           

           

           

           

           

           

           

平均總分／序

位總合數 

          

總序位名次      

註： 

1. 本表係登載各出席評選委員審查及評分表(附表一)所評定總分及序位而彙總之結果，序

位總合數最低者為總序位名次第一，序位總合數次低者得總序位第二；餘此類推。 

2. 總序位名次排列原則依評選須知規定。 
評選委員簽名或蓋章 

 

 

 

 

 

日期：109年 7月 16日 

 

 

 

 

 

 評 
選 
名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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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選    委    員    聲    明    書 

招標標的名稱摘要：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109年「馬祖校區清潔勞務暨廢棄物清 

運」。茲本人參加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招標「馬祖校區清潔勞務暨廢棄物清運」 

評選委員會之評選委員，對投標廠商之 109年「馬祖校區清潔勞務暨廢棄物清 

運」建議書辦理公開評選，依「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第十四條之規定， 

聲明無下列情事，如有之者；應即當場迴避並退出本採購案之評選。 
一.就本採購案涉及本人、配偶、三親等以內血親或姻親，或同財共居親屬之利益 

者。 

二.本人或其配偶與受評選之廠商或其負責人間現有或三年內曾有僱傭或代理關係

者。 

三.委員認為本人或機關認其有不能公正執行職務之虞。 

四.有其他情形足使受評選之廠商認其有不能公正執行職務之虞，經受評選之

廠商以書面敘明理由，向機關提出，經採購評選委員會作成決定者。 

五.本人依據政府採購法規定辦理評選事務，係刑法第 10 條第 2 項第 1 款所

稱依法令從事於公共事務，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人員，為該條所定公

務員之適用範圍。評選過程如涉及不法，適用刑法及貪汙治罪條例之規

定。 

 

  此     致 

 

 

 

 

      聲明人：                             (簽名或蓋章) 

 

 

中 華 民 國 1 0 9 年 7 月 1 6 日 

 
      附 註:本聲明書由聲明人親自簽名(或蓋章)後，面交本委員會召集人(或主持人)，並為評選

紀錄附件之一。 

 

 

(評選委員使用) 


